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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

第 418 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铁路线路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 50090• 

2006 ，自 200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1. 0. 15 、 1. 0. 16 、 1. 0. 17 、

1. 0. 21 、 3. 1. 8(1 ）、 3. 2. 8(2 ）、 5. 1. 2 、 5. 1. 3 、 5. 1. 4 、 5. 1. 6 、 5. 2. 1 

(1 、2）、 5. 2. 5 、 5. 2. 6 、 5. 2. 7 、 5.2. 10 、 5. 2. 14 条（款）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原《铁路线路设计规范》GB 50090-99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00六年三月十四日



前

本规范是根据建设部建标〔2003]102 号文件《发于印发

“二00二～二0 0三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

通知》的要求，由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会同有关单位对原国家标准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GB 50090-99 进行修订的基础上编制完成

的。

本规范主要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线路的平面和纵断面、车

站分布、铁路与道路交叉等内容。

本规范根据我国铁路的技术发展方向，本着贯彻铁路主要技

术政策，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提高运输能力和

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为主线，全面推进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原

则，吸取了原规范执行以来铁路设计、施工和运营以及近年来五次

铁路提速的成功经验和专题科研成果，贯彻了从检验设计的正确

性向指导设计的合理性方面逐步转化的指导思想，并突出了以人

为本、服务运输、强本简末、系统优化、着眼发展的理念，在广泛征

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后修编而成。补充、删减、修订的主要内

容有：

1. 修订了铁路等级划分标准。

2. 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由 140km/h 提高到 160km/h 。

3. 修订了铁路的设计年度标准。

4. 增加了铁路基础设施、建筑物和设备的合理设计年度。

5. 修订了铁路闭塞类型和设置原则。

6. 增加了铁路两侧隔离栅栏的设置原则。

7. 增加了开行双层集装箱列车的线路设计要求。

8. 修订了各级铁路最小圆曲线半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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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修订了缓和曲线长度、圆曲线和夹直线最小长度等平面设

计标准。

10. 修订了车站站坪长度标准。

11. 修订了线路纵断面连接标准和站坪坡度等标准。

12. 修订了区间通过能力设计中的设备维修“天窗”标准。

13. 修订了铁路与道路立体交叉的设置原则。

14. 删减了“正线轨道”的章节。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铁道第

一勘察设计院负责具体内容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

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

充之处，请及时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交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地

址＝西安市雁塔区西影路 2 号，邮政编码： 710043），并抄送铁道部

经济规划研究院（地址：北京市羊坊店路甲 8 号，邮政编码：

10003肘，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铁道第→勘察设计院

参编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主要起草人：杜寅堂柳世辉王齐荣胡小勇张毅

浦伟斌刘佐治李光明赵全录徐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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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为统一铁路线路设计技术标准，使铁路线路设计符合安全

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要求，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铁路网中客货列车共线运行、旅客列车设计

行车速度等于或小于 160km/h、货物列车设计行车速度等于或小

于 120km/h 的 I 、 E 级标准轨距铁路的设计。 E 、凹级铁路按照

相应设计规范执行。

1. 0. 3 铁路的设计年度应分为近期和远期。近期为交付运营后

第 10 年，远期为交付运营后第 20 年。近、远期运量均采用预测运

量。

铁路线下基础设施和不易改、扩建的建筑物和设备，应按远期

运量和运输性质设计，并适应长远发展的要求 p对于易改、扩建的

建筑物和设备，宜按近期运量和运输性质设计，并预留远期发展条

件。

随运输需求变化增减的机车、车辆等运营设备，可按交付运营

后第 3 年或第 5 年的运量进行设计。

1. 0. 4 新建和改建铁路（或区段）的等级，应根据其在铁路网中的

作用、性质、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和客货运量按下列规定确定：

I 级铁路铁路网中起骨于作用的铁路，或近期年客货运量
大于或等于 20Mt 者；

E 级铁路 铁路网中起联络、辅助作用的铁路，或近期年客货

运量小于 20Mt 且大于或等于 lOMt 者；

皿级铁路 为某一地区或企业服务的铁路，近期年客货运量
小于 lOMt 且大于或等于 5Mt 者 F

N级铁路 为某一地区或企业服务的铁路，近期年客货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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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5Mt 者。
注 2年客货运量为重车方向的货运量与由客车对数折算的货运量之和。 1 对／d 旅

客列车按 1. OMt 年货运量折算。

1. 0. 5 设计线的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应根据运输需求、铁路等

级、地形条件并考虑远期发展条件等因素综合比选确定。

当沿线运输需求或地形和运营条件差异较大，并有充分的技

术经济依据时，可分路段选定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I 、 E 级铁

路的路段族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宜按表 1. o. 5 规定的数值选用。
表 1. o. s I , K 级铁路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km/h)

铁路等级 I II 

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160 、 140 、 120 120 、 100 、80

对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应根据运输需要并结合既有线特征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选确定。

不同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的路段长度应根据铁路等级、地

形类别、线路平面和纵断面条件等因素确定。路段长度不宜过短，

丘陵、山区可按地形单元划分。

1. 0. 6 各级铁路的下列主要技术标准，应根据远期运量或国家要

求的年输送能力、客车对数和确定的铁路等级在设计中经综合比

选确定 z

一一正线数目；

一一牵引种类；

一一一机车类型 p

－一一牵引质量；

一一限制坡度 F

一一最小曲线半径 p

机车交路；

到发线有效长度；

一一闭塞类型。

1. 0. 7 新建铁路近期年客货运量分别大于或等于 35Mt 的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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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地区和大于或等于 30Mt 的山区，宜一次修建双线。

远期年客货运量达到上述标准者，其正线数目宜按双线设计，

分期实施。

远期年客货运量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按国家要求的年输送

能力和客车对数折算的年客货运量大于或等于 30Mt 时，宜预留

双线。

1. 0. 8 牵引种类应根据路网与牵引动力规划、线路特征和沿线自

然条件以及动力资源分布情况，结合机车类型合理选定，并应优先

采用电力牵引。

1. 0. 9 机车类型应根据牵引种类、牵引质量、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等运输需求，按照与线路平面、纵断面技术标准相协调的原则，结

合车站分布，经技术经济比选确定。

1. 0. 10 牵引质量应根据运输需求、限制坡度及机车类型等因素，

经技术经济比选确定，并宜与相邻线牵引质量相协调。

1. 0. 11 机车交路应采用长交路，并应根据牵引种类、机车类型、

车流特点、乘务制度、线路条件，结合路网规划及机务设备布局，经

技术经济比选确定。

1. 0. 12 区间通过能力应预留一定的储备。单、双线铁路的储备

能力在扣除综合维修“天窗”时间后，应分别采用 20%和 15% ，并

应考虑客货运量的波动性。

1. 0. 13 货物列车到发线有效长度应根据运输需求和货物列车长

度确定，且宜与邻接线路的货物列车到发线有效长度相协调，并应
采用 1050m 、850m 、 750m 、 650m 等系列值。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

二线的货物列车到发线有效长度采用上述系列值引起较大工程

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计算确定。

1. 0. 14 单、双线铁路的闭塞类型宜分别采用半自动闭塞和自动

闭塞。当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大于 120km/h 时，双线区段应采

用速差式自动闭塞，单线区段宜采用自动闭塞或自动站间闭塞，一

个区段内应采用同一种闭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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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15 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120km/h 及以上的路段，铁路两

侧应设置隔离栅栏。

1. 0. 16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铁路线路安全保护标志及菁示标

志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的规定。

1. o. 17 用于计算路基宽度、桥隧和其他永久性建筑物净空的轨

道高度应按远期运量和运营条件确定。

1. 0. 18 采用电力牵引的铁路，若需内燃牵引过渡时，其建筑物和

设备应根据永久性与临时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

1. 0. 19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设计方案，应考虑施工与运

输的相互干扰，并结合指导性施工过渡设计，经技术经济比选确

定。

1. 0. 20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应在满足设计年度的输送能

力和设计行车速度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物和设备。

1. o. 21 铁路建筑物和设备的限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标准轨

距铁路机辛辛辆限界》GB 146. 1 和《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

GB 146. 2 的规定。对于开行现层集装箱列车的线路，应满足双层

集装箱限界的要求。

1.0.22 铁路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按规定配置行车

安全、防火防爆、无障碍等设施和设备。

1. 0. 23 铁路设计应重视各专业间的总体协调，对电（光）缆沟

（槽）、给排水管线、站场排水、防雷接地等设计应统筹考虑。

1. 0. 24 铁路设计应高度重视环境保护、水土保持、防灾减灾、能

源和土地节约及文物保护等工作。

1. 0. 25 铁路设计应依靠科技进步，结合铁路运输体制改革和生

产力布局调整，系统、经济、合理地确定站段布局及规模，节约投

资，降低造价；综合考虑投资效益和运营成本，使效益最大化。

1. 0. 26 铁路线路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

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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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设计路段（路段） design section (section) 

在设计线（或区段）中，各个按规定的不同旅客列车设计行车

速度确定与行车速度有关的建筑物和设备标准的线路段落。简称

为路段。

2. 1. 2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路段设计速度） design 

running speed of passenger train in section (section design speed) 

用于确定各设计路段内与行车速度有关的建筑物和设备标准

的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简称为路段设计速度。
2. 1. 3 国家要求的年输送能力 annual transporting capacity 

required by the state 

国家要求的铁路在交付运营第 20 年以后具有远景规模性质

的年货运输送能力。

2. 1. 4 道口折算交通量 equivalent traffic volume of grade 

crossing 

年均一昼夜通过道口的火车次数与通过道口的车辆、行人折
合为标准车辆数的乘积。

2. 1. 5 道口平台 platform of grade crossing 

道口两侧道路自最外侧钢轨至相邻竖曲线始点的水平路段。

2.2 符号

2.2. 1 几何参数

ijl→一加力牵引坡度；

La→一内侧线缓和曲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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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一－外侧线缓和曲线长度；

l一－坡段长度；

R一－曲线半径；

Rn一－内侧线曲线半径 F

Rw←～－外侧线曲线半径；
S一－曲线两端直线地段的线间距；

Sm「二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

W一－直线地段为最小线间距时曲线地段的线间距加宽值 F

W＇一－曲线地段线间距加宽值；

α一－平面曲线偏角；

!:::.i，－曲线阻力所引起的坡度减缓值。

2.2.2 力与运动

Fi－机车计算牵引力；

P一一机车质量；

Q一－牵引质量；

ω；一←一机车单位基本阻力；

ω：一－车辆单位基本阻力 p

u 一－路段设计速度。

2.2.3 其他

A一－牵引力取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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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路的平面和纵断面

3. 1 平面

3. 1. 1 线路平面的圆曲线半径应结合工程条件、路段设计速度以

及减少维修等因素，因地制宜，合理选用。

曲线半径宜采用以下序列值： 12000m 、 lOOOOm 、 8000m 、

7000m 、 6000m 、 5000m 、 4500m 、 4000m 、 3500m 、 3000m 、 2800m 、

2500m 、 2000m 、 1800m 、 1600m 、 1400m 、 1200m 、 lOOOm 、 800m 、

700m 、600m 、 550m 、 500m 。

不同设计路段的曲线半径应优先选用表 3. 1. 1 规定范围内的

序列值；困难条件下，可采用规定范围内 lOm 的整倍数。

表 3. 1. 1 线路平面曲线半径优先取值范围

路段设计速度（km/h) 160 140 120 100 80 

2500~ 2000~ 1600~ 1200~ 800~ 
曲线半径（m)

5000 4000 300。 2500 2000 

3. 1. 2 线路平面的最小曲线半径应根据路段设计速度、工程条件以

及运输性质和运输需求比选确定，但不得小于表 3. 1. 2 规定的数值。

表 3. 1. 2 最小曲线半径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km/h) 160 140 120 100 80 

工程 一般地段 2000 1600 1200 800 600 
最小曲线半径（m)

条件 困难地段 1600 1200 800 600 500 

注 z特殊困难条件下，在列车进、出站等必须减、加速地段有充分技术经济依据时，

可采用与行车速度相匹配的曲线半径。

改建既有线或增建第二线时，最小曲线半径应结合既有线特

征和工程条件比选确定。困难条件下，按上述标准改建将引起巨

大工程的小半径曲线可经技术经济比选确定改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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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3 双线铁路两线线间距不变的并行地段的平面曲线，宜设计

为同心圆。政线同心圆和改建既有线的曲线半径可为零数。

3. 1. 4 新建铁路不应设计复曲线。改建既有线在困难条件下，为

减少改建工程，可保留复曲线；增建与之并行的第二线，如有充分

技术经济依据，也可采用复曲线。

3. 1. 5 直线与圆曲线间应采用三次抛物线型缓和曲线连接。缓

和曲线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缓和曲线长度应根据曲线半径、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

度和工程条件确定，应优先采用表 3.1.5-1 规定的数值。但最小

缓和曲线长度不得小于表 3. 1. 5-2 规定的数值

表 3. 1. 5-1 缓和曲线长度（m}

路段旅客列车
160 140 120 

设计行车速度（km/h)

12000 40 40 40 

10000 50 40 40 

8000 60 40 40 

7000 70 50 40 

6000 70 50 40 

5000 70 60 40 

4500 70 60 40 

曲 4000 80 60 50 

线 3500 90 70 50 

半 3000 100 80 50 

径 2800 110 90 60 

(m) 2500 120 90 60 

2000 150 100 70 

1800 170 120 80 

1600 190 130 90 

1400 150 100 

1200 190 120 

1000 140 

8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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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5-2 最小缓和曲线长度（m)

路段旅客列车

设计行车速度 160 140 120 100 80 
(km/h) 

工程条件 一般 困难 一般 困难 一般 困难 一般 困难 一般 困难

1200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10000 50 40 30 20 20 20 20 20 20 20 

8000 60 50 40 20 30 20 20 20 20 20 

7000 70 50 50 30 30 20 20 20 20 20 

6000 70 50 50 30 30 20 20 20 20 20 

5000 70 60 60 40 40 30 20 20 20 20 

4500 70 60 60 40 40 30 30 20 20 20 

4000 80 70 60 40 50 30 30 20 20 20 

3500 90 70 70 50 50 40 40 20 20 20 

曲
3000 90 80 70 50 50 40 40 20 20 20 

线 2800 100 90 80 60 50 40 40 30 20 20 

半 2500 110 100 80 70 60 40 40 30 30 20 

径 2000 140 120 90 80 60 50 50 40 30 20 

(m) 
1800 160 140 100 80 70 60 50 40 30 20 

1600 170 160 110 100 70 60 50 40 40 20 

1400 130 110 80 70 60 40 40 20 

1200 150 130 90 80 60 50 40 30 

1000 120 100 70 60 40 30 

800 150 130 80 70 50 40 

700 100 90 50 40 

600 120 100 60 50 

550 130 110 60 50 

500 60 60 

注 2 当采用表列数值间的曲线半径时，其相应的缓和曲线长度可采用线性内插值，

并进整至！Om.

• 9 • 



2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并行地段若采用表 3. 1. 5-2 规定

的缓和曲线长度将引起较大工程时，可采用较短的缓和曲线，其长度

应按实设曲线超高和不大于表 3. 1. 5-3 规定的超高顺坡率计算确定，

并取 lOm 的整倍数，特殊困难条件下可取整至 lm，但不应小于 20m。

表 3. 1. 5-3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并行地段

最大超高顺坡率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160 140 120 100 

(km/h) 

最大 工程 一般地段 l/lOv l/9v 

超高顺坡率 条件 困难地段 l/8v l/7v 

80 

注：当按表规定计算后的最大超高顺坡率大于 2%。时，采用 2%o 。 u 为路段设计速

度，单位为 km/h,

改建既有线在线路条件和建筑物限制等困难条件下，可在同

一曲线的两端采用不等长的缓和曲线。

3 改建既有线采用复曲线时，如两圆曲线的曲率差大于表

3. 1. 5 4 规定的数值，应设置中间缓和曲线。中间缓和曲线的长

度应满足超高顺坡的要求，并根据计算确定。特殊困难条件下，可
保留原复曲线。

表 3. 1. 5-4 复曲线可不设中间缓和曲线的两圆曲线的

最大曲事差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km/h) 140 120 100 

可不设中间缓和曲线的

两圆曲线的最大曲率差
1/6000 1/4000 1/2000 

80 

1/1000 

3. L6 圆曲线和夹直线的长度不应小于表 3. 1. 6 规定的数值。

表 3. 1. 6 圃曲线或夹直线最小长度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km/h) 160 140 120 100 80 

圆曲线或夹直线最小长度（m)
130 110 80 60 50 
(80) (70) (50) (40) (30) 

注 z括号内的数值为特殊困难条件下，经技术经济比选后方可采用的圆曲线或夹

直线最小长度。

• 10 •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的并行地段，特殊困难条件下，对旅

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小于 lOOkm/h 的地段有充分的技术经济依

据时，圆曲线长度和夹直线长度可不受表 3. 1. 6 规定的数值限制，

但不得小于 25m 。

3. 1. 7 增建的第二线宜设在既有线的一侧，如需改换左右侧时，

宜在曲线上或车站附近进行换侧。

3. 1. 8 区间线路线间距及其加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线地段的线间距不得小于表 3.1. 8-1 规定的数值。

表 3.1. 8-1 区闽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m)

线 丑。 间
路段旅客列车设计行车速度

区闽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
(km/h) 

160 4.2 
第一、二线闽

＝二140 4.0 

第 、－线间 5.3 

注：区伺亘线地段两单线铁路并行引入车站时的最小钱间距，应根据装设倍号机

和通行超限货物列车情况，按需要计算确定。

2 曲线地段的线间距加宽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当曲线两端直线地段的线间距采用表 3. 1. 8-1 规定的数值

时，曲线线间距加宽值应采用表 3. 1. 8-2 规定的数值。

2）当曲线两端直线地段的线间距大于表 3. 1. 8-1 规定的数值

时，曲线线间距加宽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W' = (Smin × l03+W)-S× 103 ( 3. 1. 8-1 ) 

式中 W＇一一曲线地段线间距加宽值（mm），当小于或等于零

时，可不加宽；

Smi.一一直线地段最小线间距（m），采用表 3. 1. 8-1 规定的

数值；

W一一直线地段为最小线间距时曲线地段的线间距加宽

值（mm），采用表 3. 1. 8-2 规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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